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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114年度中小學雙語教學
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(國民小學班)－報名表
	姓    名
	
	出生年
月日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E-mail
	請填寫方便聯繫之信箱

	聯絡電話
	(O)：                 (H)：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通    訊
地    址
	-

	最高學歷
(學校、系所)
	
	畢業時間
	     年     月

	已取得之
國小教師證
	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字號：

	服務學校
	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   國小
	教師身分別
	 專任 代理

	任教科目
	如為導師，亦請依實際授課科目填寫。

	欲實踐的雙語領域學科
(分班參考)
	□藝文(美術、音樂) □健體(健康、體育) 
□非屬前兩項，但請安排 藝文 / 健體 (圈選)班級 □無意見，由中教大安排即可
※本校預計安排藝文及健體領域之學科教授擔任導師，請學員依欲實踐的雙語領域學科擇一勾選，若您欲實踐之領域非上述2類學科，亦請選填，續依學員勾選項目安排所屬班級。若有調整本校會另行通知。  （第三階段可依您的授課領域進行教學演示，本校會另行說明）

	停車需求
	有停車需求者請填寫轎車車牌：                    
進修推廣部學員進入校園停車，享優惠按次收費，每次50元。請於每次上課前先至本校校區正門口警衛室，告知校警為推廣部課程學員，由校警收取每次停車50元，再依指示駛入校園停車場。因車位有限，如已額滿，請停放校區週邊停車格（區）線內。

	備    註
	1.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，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2.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者，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人員取得其基本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。學員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課務等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，其餘均依照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處理。
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該員目前在本校擔任              科專任/代理合格教師，並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備有案，特此證明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校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人事主管：
註：1. 本表未經單位主管簽章者無效    2. 請於空白處加蓋學校印信
中華民國114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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